
安全生产监督(察)机构的权力安全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AE_89_

E5_85_A8_E7_94_9F_E4_c62_645900.htm 有关国家安全生产和

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机构权力的规定较多，重要的有下面几点

： 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监察，对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劳动法第85条)。 2.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主管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有权

进入用人单位了解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必

要的资料，并对劳动场所进行检查 (劳动法第86条) 。 3.用人

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生产人员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劳动法第89条)。 4.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

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以罚款(劳动法第90条)。来源：考试大 5.用人单位的

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

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

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

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

对责任人员按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劳

动法第92条)。 6.用人单位无理阻挠行政主管部门、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法第101条)。 另外，监察机构有权



发布《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指令书》，指出用人单位在职业安

全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要求限期解决。对违反职业安全

健康法规，发生伤亡事故，或有重大隐患和严重职业危害的

用人单位，经报告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经济

处罚或令其存在隐患的部分停产整顿。对有关责任人员,提请

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

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上述这些职权，保证了安全生产和

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网络辅导火热招生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

工程师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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